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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

114學年度入學之進修部學士班四技收費基準表 

學 
院 

系所 
最低畢業 
學分數/ 

修習時數(A) 

每一學分

學雜費(B) 

八學期學

雜費金額

(C=A*B) 

每學期收費 

金額(M=C/8) 
系所整併

或調整 
校區 

工

學

院 
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30/140 1,062 148,680 18,585  

建工/
燕巢 

智

慧

機

電

學

院 

機械工程系 134/155 1,062 164,610 20,576  

建工/
燕巢 

模具工程系 131/147 1,062 156,114 19,514  

電

機

與

資

訊

學

院 

電機工程系 128/142 1,062 150,804 18,850  
建工/
燕巢 

電子工程系(建工) 128/139 1,062 147,618 18,452  

半導體工程系 128/136 1,062 144,432 18,054  
楠梓/
旗津 

商

業

智

慧

學

院 

會計資訊系 130/140 1,062 148,680 18,585  

建工/
燕巢 

金融資訊系 128/136 1,062 144,432 18,054  

財政稅務系 128/136 1,062 144,432 18,054  

觀光管理系 128/136 1,062 144,432 18,054  

管

理

學

院 

國際企業系 128/136 1,062 144,432 18,054  
建工/
燕巢 

企業管理系 128/136 1,062 144,432 18,054  

金融系 128/136 1,062 144,432 18,054  第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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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
院 

系所 
最低畢業 
學分數/ 

修習時數(A) 

每一學分

學雜費(B) 

八學期學

雜費金額

(C=A*B) 

每學期收費 

金額(M=C/8) 
系所整併

或調整 
校區 

海

事

學

院 

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128/140 1,062 148,680 18,585  

楠梓/
旗津 

電訊工程系 128/140 1,062 148,680 18,585  

輪機工程系 131/155 1,062 164,610 20,576  

海

洋

商

務

學

院 

航運管理系 128/137 1,062 145,494 18,186  

楠梓/
旗津 

供應鏈管理系 128/136 1,062 144,432 18,054  

海洋休閒管理系 128/136 1,062 144,432 18,054  

 

※適用 114學年度入學之進修部學士班四技學生。 

※進修部學士班四技學生學雜費收費方式如下：  

(1)第 1學期到第 8學期每學期應繳學雜費=(該系所最低畢業學分數 × 學分學雜費 ÷ 8學

期)。  

(2)前述學分學雜費按修習時數收費，授課 1小時以 1個學分學雜費收費，學分數與修習

時數不同者，以較高者計算。  

(3)第 5年起，不需繳納學雜費至畢業為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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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

114學年度入學之進修部學士班二技收費基準表 

學

院 
系所 

最低畢業 

學分數/ 

修習時數(A) 

每一學分

學雜費(B) 

四學期 

學雜費金額 

(C=A*B) 

每學期收費 

金額(M=C/4) 
系所整

併或調整 
校區 

工

學

院 

土木工程系 73/77 1,062 81,774 20,443  
建工/
燕巢 

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75/77 1,062 81,774 20,443  

智
慧
機
電
學
院 

機械工程系 72/76 1,062 80,712 20,178  
建工/
燕巢 

電
機
與
資
訊
學
院 

電機工程系 72/72 1,062 76,464 19,116  
建工/
燕巢 

商
業
智
慧
學
院 

財政稅務系 72/72 1,062 76,464 19,116  

建工/
燕巢 

會計資訊系 72/72 1,062 76,464 19,116  

觀光管理系 72/72 1,062 76,464 19,116  

管
理
學
院 

國際企業系 72/72 1,062 76,464 19,116  
建工/
燕巢 

 

※適用 114學年度入學之進修部學士班二技學生。 

※進修部學士班二技學生學雜費收費方式如下：  

(1)第 1學期到第 4學期每學期應繳學雜費=(該系所最低畢業學分數 × 學分學雜費 ÷ 4學

期)。  

(2)前述學分學雜費按修習時數收費，授課 1小時以 1個學分學雜費收費，學分數與修習

時數不同者，以較高者計算。  

(3)第 3年起，不需繳納學雜費至畢業為止。 


